常州市九里小学

食堂员工月考核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食堂餐饮服务安全操作的管理，使食堂工作人员更好地为师生提供优质规范的服务，加强对食堂的监督检查，提高服务质量，保证饮食安全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及学校规章制度制订本办法。具体办法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：食堂所有工作人员。

二、考核小组成员：分管副校长、服务保障中心有关管理人员
三、考核办法：

各位员工认真履行职责每人每月可得考核奖200元，如有违反食堂规定，按考核细则扣除相应的考核奖，扣完为止。

四、考核细则：

（一）食堂购进、制作的物品原则上不对本食堂员工出售。未经负责人同意取走物品，不管是否付款均为不当。如有发生，将自行解除用工协议。

（二）对私自侵占食堂、学校物品的员工将自行解除用工协议。

（三）故意损坏公物或他人物品将以一罚十并将自行解除用工协议。

（四）对传播本单位绯闻、搬弄是非、工作期间聚众聊天、打牌、干私活者，第一次警告并扣除当月考核金10元，第二次将自行解除用工协议。

（五）负责烹饪的员工应加强食堂安全卫生意识，保证饭菜质量与数量，在烧熟煮透的前提下讲究菜肴的色香味，准时供应饭菜。烹饪期间必须着工作服，戴工作帽、口罩和手套，如出现问题不及时改正，一月中的第二次起扣考核金15元。

（六）如在打饭菜过程中发生错误情况，造成影响每次从当月考核金中扣除10元。

（七）出菜、打菜、分饭时必须着工作服，戴工作帽、口罩和手套，如有违反每次扣除当月考核金10元。

（八）对拉帮结派、消极怠工、散布消极观点而影响他人工作积极性的，先对其进行教育并扣除当月考核金10元，不改者将自行解除用工协议。

（九）按时上下班、不得迟到早退，午饭和晚饭结束后，所有人必须把食堂工作完成后方可下班，任何人不得提前离开。工作时间不得离岗，来访者不得带入厨房操作区，如违反每次扣除当月考核金10元。

（十）事假必须得到分管校长与服务中心同意，事假、病假除扣当日基本工资外,事假另扣考核金一天20元，病假需出示相关病历、收费单据，自第二天起每天扣考核奖20元。事假、病假除扣的当日基本工资由代班人员享受。婚假、丧假按上级规定执行。

（十一）卫生工作：

1、操作间、蒸饭房、粗加工间、学生餐厅、教师餐厅、厕所及食堂周边卫生按照分工由相关责任人负责，如出现卫生工作不到位，扣除其当月考核奖10元/次。

2.其他卫生工作由相关责任人负责（如发现下列情况，扣除相关责任人当月考核奖10元/次）。

（1）碗、盆、筷等清洗不干净。

（2）大厅卫生（包括地面、桌面、厕所、盥洗间、垃圾箱表面等）不到位。

（3）厨房内部卫生（除操作间、蒸饭房、粗加工间、学生餐厅、教师餐厅）不到位。

（十二）发现饭菜里有苍蝇、蚊虫等，所有食堂工作人员扣除当月考核金10元/次。

（十三）蒸饭房：（出现下列情况，将扣除负责人当月考核金10元/次）

  1、米饭夹生及米饭内有沙子等杂物。

  2、不能很好的控制米饭的制作量，造成供应不足或大量浪费。

（十四）食堂员工进入食堂，禁止吸烟，如有违规，每次扣10元。

（十五）食堂员工须服从管理员工作安排，零星工作或加班按工时计费另行计算。旷工一天扣除双倍基本工资与考核金，旷工两天视自行解除劳务关系。
（十六）其他未尽事宜由服务保障中心报校长室商量后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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